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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或其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 

●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于 2016年 4月 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创

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冠中国”）或其全资子公司为创冠中国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56,900万元。 

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及本次担保金额 

序号 被担保方 
注册 

地点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公司持

股比例 

本次担保总

额（万元） 

1 

创冠环保

（黄石）

有限公司 

湖北省黄石

市黄金山工

业新区王太

路 9 号 

郭习堂 

建设城市废弃物处理厂（不含危险废物），利用焚烧垃圾

产生的热能发电，售电；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弃

物（不含危险废物）、污水处理以及江、河、湖水治理等

环保项目的技术咨询及受托运营管理；城市废弃物项目的

运营、管理；环保技术类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专业培

训；垃圾焚烧产生的废物利用。 

100% 15,40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创冠环保

（安溪）

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

县城厢镇涝

港村 

杨茂生 

以 BOT 形式建设垃圾发电厂，利用焚烧垃圾产生的热能发

电、售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5,700 

3 

创冠环保

（福清）

有限公司 

福清市龙江

街道苍霞村 
韩立贺 

（1）建设垃圾处理厂，利用焚烧垃圾产生的热能发电、

售电；（2）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弃物、污水处

理以及江、河、湖水治理等环保项目的咨询及受托运营管

理；（3）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运营、管理；(4)垃圾产生

的废物利用(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

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100% 13,300 

4 

创冠环保

（晋江）

有限公司 

晋江市罗

山街道永

兴路 1 号 

高震 

建设垃圾处理厂，利用焚烧垃圾产生的热能发电、

售电。（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凭许可经营，

未取得前置许可文件、证件的，不得从事该项目的

生产、经营） 

100% 22,500 

合计 —— —— —— —— —— 56,900 

（二）被担保方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年末 
2016 年 

1 季度末 
2015 年末 

2016 年 

1 季度末 
2015 年末 

2016 年 

1 季度末 
2015年度 

2016 年 

1 季度 

2015 年

度 

2016 年

1 季度 

创冠环保

（黄石）有

限公司 

46,178.69   45,317.38   29,400.26   28,245.30  16,778.43   17,072.08    5,748.98   1,483.31   1,295.57   293.65  

创冠环保

（安溪）有

限公司 

29,675.29   29,941.11   18,325.24   18,241.88  11,350.05   11,699.24    4,937.72   1,316.05   1,162.76   349.19  

创冠环保

（福清）有

限公司 

34,907.53   40,968.31   21,438.85   23,318.65   13,468.67   17,649.66    5,903.56   1,536.27   2,001.32   580.99  

创冠环保

（晋江）

有限公司 

 95,016.86   84,439.01   56,295.28   45,084.82  38,721.58   39,354.19  13,051.88   3,399.23  2,824.81   632.61  

 

（二）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与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冠香港”）签订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公司应在创冠中国股权交

割日后 60 日内，解除创冠香港及其关联方对创冠中国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全部担保。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创冠香港及其关联方对创冠中国属下子公司的担保余额是 102,712.50 万元。以



上第 1-3 项担保事项是公司履行《重组协议》逐步承接创冠香港及其关联方对创冠中国及其

下属子公司原有担保的需要。 

对创冠环保（晋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冠晋江”）的担保，是公司从金融机构筹集

了较低成本的资金置换了创冠晋江原来存续的较高利率的借款的需要，创冠晋江因借款而产

生的财务费用将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从而增强创冠晋江的盈利能力。 

本次担保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本次各项担保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将不超过 119,354.16 万元，均为对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5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4.2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6 日 


